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90號

原      告  陳金和  

訴訟代理人  許琬婷律師

被      告  謝彩鈴  

訴訟代理人  林承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套繪管制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

(104)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2617號使用執照(下稱系爭使用執

照)，向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原告所有坐落高雄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396土地)之套繪管

制。」嗣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使用執

照向高雄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

6土地之建築套繪管制。」(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

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今原告欲為系爭396土

地上建物申請建築及使用執照，始發現原告所有系爭396土

地為系爭使用執照記載為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

(下稱系爭建物)建築基地之一部，而不得申請建築、使用執

照，惟被告現並無使用系爭396土地進行套繪之合法權源，

是系爭建物前開註記，妨害原告對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之行

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

明：如變更後聲明。

三、被告則以：被告係於民國111年8月24日向訴外人即系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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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造人謝宜庭購得系爭建物，而謝宜庭向高雄市政府申請核

發建照執照及使用執照時，原告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謝宜庭使

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而一併套繪為系

爭建物之法定空地，則系爭建物因本件套繪關係始合法存

在，且係得原告之同意，原告就此應自我拘束而有禁反言之

情形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395土地）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領有(102)高市工建築字第03067

號建造執照，於第2次變更設計時增加系爭396土地(部分使

用)，該建物領有系爭使用執照，該執照基地範圍為系爭395

土地（面積339.94平方公尺）、系爭396土地(部分使用，使

用面積48.9平方公尺)。

　㈢系爭395土地及系爭建物嗣由謝宜庭出售予被告，並辦畢所

有權移轉登記在案。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前開所謂妨害者，係指以占有以外

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

有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

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

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

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

項、民法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

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

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1

43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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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經查，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因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人

即原告於104年間出具系爭同意書予謝宜庭，同意謝宜庭使

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同意使用面積為4

8.9平方公尺，並由謝宜庭委託之黃昭文建築師事務所持上

開同意書辦理變更設計，並申請系爭使用執照，致系爭396

土地遭高雄市政府套繪管制，供系爭建物使用，成為系爭建

物之法定空地之一部分等情，有系爭同意書附於(102)高市

工建築字第03067號建造執照第2次變更設計全卷資料及系爭

使用執照全卷資料在卷可佐(訴字卷第37頁至第88頁、審訴

卷第47頁至第123頁)，且經證人謝宜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104年間我所有系爭395土地有新建建物，當時有在隔壁系爭

396土地設定套繪，因為原本建築師可能是面積算錯了，申

請不過，我先生說建築師建議我們去跟隔壁土地承租，我先

生有去跟隔壁土地所有權人即在場原告談，我先生說就是跟

隔壁土地租幾坪，以現金付租金幾萬元，一次付清，讓我們

廠房可以辦過，建築師有寫手稿讓我們抄，沒有寫租期到何

時，當時有二張用手寫的合約，一張原告留著，一張給我

們，我記得好像有原告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我們的合約就

拿給建築師去辦理，我沒有留存，這些事都是我先生在處理

等語(訴字卷第136頁至第137頁)；及證人黃昭文建築師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於104年間有接受申請人（即謝宜庭）委託

設計，我們要到工務局申請建照，申請人有提供系爭395、3

96土地所有權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我才有身分證字號去

申請土地第一類謄本，確認申請的土地對不對。本案我都是

跟承包商基耀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簡基耀接洽，簡基耀跟我說

申請人說他的房子不夠大，他要再大一點，我告訴他們除非

土地面積增加，才可以蓋大，可以做變更設計，那時研究結

果，承包商認為只要再買4米乘以12米的隔壁土地，就可以

滿足申請人要蓋多大的房子，我跟簡基耀說系爭396土地所

有權人要出具同意書給系爭395土地所有權人使用，這張土

地同意書是簡基耀拿給我的，我就附在申請書裡面，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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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辦變更設計，至於簡基耀是怎麼跟系爭396或395土地的地

主接洽我不清楚等語明確(訴字卷第129頁至第134頁)，觀之

系爭同意書上亦記載原告之詳細資料(身分證字號、生日、

地址等)，倘非由原告提供，他人如何能完成填載，益徵前

開證人所述可採，堪認系爭同意書乃經原告同意後所出具，

應為真正。　　

　㈢至原告雖否認系爭同意書上之印文真正且主張非原告所蓋用

等語(訴字卷第111頁)，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同意書

上之印文為盜刻盜蓋一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

證據以實其說，其徒空言質疑系爭同意書之真實性，自無從

採信。又原告另主張本件縱使有借用，租期也只到系爭建物

辦理完畢，因為後續沒有再給付租金，就沒有使用權等語

(訴字卷第139頁)，然依前開證人謝宜庭證述，系爭同意書

上未記載使用期限，兩造亦未特別約定使用期限，則衡以法

定空地之規範目的及意旨，而謝宜庭給付價金予原告以取得

原告同意出具之系爭同意書，作為興建系爭建物及取得相關

執照之先決要件，雙方若無特別約定期限，則使用期限自以

至「系爭建物不堪使用為止」始符常情，否則若如原告所述

執照辦過後就沒有使用權而可以解除套繪，將立即影響系爭

建物之合法性，自有違常情及經驗法則，其此部分主張自難

採信。

　㈣從而，原告係基於其自行同意之系爭同意書而受到土地套繪

管制，而系爭同意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既無消滅或終止事

由，則系爭建物坐落法定空地部分雖占用原告系爭396土

地，然因有前開約定之法律關係，原告於法令上顯有容忍之

義務，故取得系爭建物之後手即被告並無不法侵害原告系爭

396土地之所有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妨

害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協同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

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築套

繪管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如變更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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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

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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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90號
原      告  陳金和  
訴訟代理人  許琬婷律師
被      告  謝彩鈴  
訴訟代理人  林承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套繪管制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104)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2617號使用執照(下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396土地)之套繪管制。」嗣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築套繪管制。」(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今原告欲為系爭396土地上建物申請建築及使用執照，始發現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為系爭使用執照記載為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建築基地之一部，而不得申請建築、使用執照，惟被告現並無使用系爭396土地進行套繪之合法權源，是系爭建物前開註記，妨害原告對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三、被告則以：被告係於民國111年8月24日向訴外人即系爭建物起造人謝宜庭購得系爭建物，而謝宜庭向高雄市政府申請核發建照執照及使用執照時，原告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謝宜庭使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而一併套繪為系爭建物之法定空地，則系爭建物因本件套繪關係始合法存在，且係得原告之同意，原告就此應自我拘束而有禁反言之情形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395土地）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領有(102)高市工建築字第03067號建造執照，於第2次變更設計時增加系爭396土地(部分使用)，該建物領有系爭使用執照，該執照基地範圍為系爭395土地（面積339.94平方公尺）、系爭396土地(部分使用，使用面積48.9平方公尺)。
　㈢系爭395土地及系爭建物嗣由謝宜庭出售予被告，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前開所謂妨害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民法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因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於104年間出具系爭同意書予謝宜庭，同意謝宜庭使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同意使用面積為48.9平方公尺，並由謝宜庭委託之黃昭文建築師事務所持上開同意書辦理變更設計，並申請系爭使用執照，致系爭396土地遭高雄市政府套繪管制，供系爭建物使用，成為系爭建物之法定空地之一部分等情，有系爭同意書附於(102)高市工建築字第03067號建造執照第2次變更設計全卷資料及系爭使用執照全卷資料在卷可佐(訴字卷第37頁至第88頁、審訴卷第47頁至第123頁)，且經證人謝宜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04年間我所有系爭395土地有新建建物，當時有在隔壁系爭396土地設定套繪，因為原本建築師可能是面積算錯了，申請不過，我先生說建築師建議我們去跟隔壁土地承租，我先生有去跟隔壁土地所有權人即在場原告談，我先生說就是跟隔壁土地租幾坪，以現金付租金幾萬元，一次付清，讓我們廠房可以辦過，建築師有寫手稿讓我們抄，沒有寫租期到何時，當時有二張用手寫的合約，一張原告留著，一張給我們，我記得好像有原告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我們的合約就拿給建築師去辦理，我沒有留存，這些事都是我先生在處理等語(訴字卷第136頁至第137頁)；及證人黃昭文建築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4年間有接受申請人（即謝宜庭）委託設計，我們要到工務局申請建照，申請人有提供系爭395、396土地所有權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我才有身分證字號去申請土地第一類謄本，確認申請的土地對不對。本案我都是跟承包商基耀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簡基耀接洽，簡基耀跟我說申請人說他的房子不夠大，他要再大一點，我告訴他們除非土地面積增加，才可以蓋大，可以做變更設計，那時研究結果，承包商認為只要再買4米乘以12米的隔壁土地，就可以滿足申請人要蓋多大的房子，我跟簡基耀說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人要出具同意書給系爭395土地所有權人使用，這張土地同意書是簡基耀拿給我的，我就附在申請書裡面，幫申請人辦變更設計，至於簡基耀是怎麼跟系爭396或395土地的地主接洽我不清楚等語明確(訴字卷第129頁至第134頁)，觀之系爭同意書上亦記載原告之詳細資料(身分證字號、生日、地址等)，倘非由原告提供，他人如何能完成填載，益徵前開證人所述可採，堪認系爭同意書乃經原告同意後所出具，應為真正。　　
　㈢至原告雖否認系爭同意書上之印文真正且主張非原告所蓋用等語(訴字卷第111頁)，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同意書上之印文為盜刻盜蓋一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其徒空言質疑系爭同意書之真實性，自無從採信。又原告另主張本件縱使有借用，租期也只到系爭建物辦理完畢，因為後續沒有再給付租金，就沒有使用權等語(訴字卷第139頁)，然依前開證人謝宜庭證述，系爭同意書上未記載使用期限，兩造亦未特別約定使用期限，則衡以法定空地之規範目的及意旨，而謝宜庭給付價金予原告以取得原告同意出具之系爭同意書，作為興建系爭建物及取得相關執照之先決要件，雙方若無特別約定期限，則使用期限自以至「系爭建物不堪使用為止」始符常情，否則若如原告所述執照辦過後就沒有使用權而可以解除套繪，將立即影響系爭建物之合法性，自有違常情及經驗法則，其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
　㈣從而，原告係基於其自行同意之系爭同意書而受到土地套繪管制，而系爭同意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既無消滅或終止事由，則系爭建物坐落法定空地部分雖占用原告系爭396土地，然因有前開約定之法律關係，原告於法令上顯有容忍之義務，故取得系爭建物之後手即被告並無不法侵害原告系爭396土地之所有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妨害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協同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築套繪管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如變更後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90號

原      告  陳金和  

訴訟代理人  許琬婷律師

被      告  謝彩鈴  

訴訟代理人  林承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套繪管制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

    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1

    04)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2617號使用執照(下稱系爭使用執照)

    ，向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396土地)之套繪管制。」嗣變

    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

    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

    築套繪管制。」(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

    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今原告欲為系爭396土

    地上建物申請建築及使用執照，始發現原告所有系爭396土

    地為系爭使用執照記載為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

    系爭建物)建築基地之一部，而不得申請建築、使用執照，

    惟被告現並無使用系爭396土地進行套繪之合法權源，是系

    爭建物前開註記，妨害原告對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之行使，

    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

    變更後聲明。

三、被告則以：被告係於民國111年8月24日向訴外人即系爭建物

    起造人謝宜庭購得系爭建物，而謝宜庭向高雄市政府申請核

    發建照執照及使用執照時，原告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謝宜庭使

    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而一併套繪為系

    爭建物之法定空地，則系爭建物因本件套繪關係始合法存在

    ，且係得原告之同意，原告就此應自我拘束而有禁反言之情

    形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395土地）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領有(102)高市工建築字第03067

    號建造執照，於第2次變更設計時增加系爭396土地(部分使

    用)，該建物領有系爭使用執照，該執照基地範圍為系爭395

    土地（面積339.94平方公尺）、系爭396土地(部分使用，使

    用面積48.9平方公尺)。

　㈢系爭395土地及系爭建物嗣由謝宜庭出售予被告，並辦畢所有

    權移轉登記在案。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

    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前開所謂妨害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

    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

    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

    蓋章者，推定為真正；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

    ，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

    ，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

    民法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法第2

    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

    舉證之責任。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

    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

    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因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人即

    原告於104年間出具系爭同意書予謝宜庭，同意謝宜庭使用

    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同意使用面積為48.

    9平方公尺，並由謝宜庭委託之黃昭文建築師事務所持上開

    同意書辦理變更設計，並申請系爭使用執照，致系爭396土

    地遭高雄市政府套繪管制，供系爭建物使用，成為系爭建物

    之法定空地之一部分等情，有系爭同意書附於(102)高市工

    建築字第03067號建造執照第2次變更設計全卷資料及系爭使

    用執照全卷資料在卷可佐(訴字卷第37頁至第88頁、審訴卷

    第47頁至第123頁)，且經證人謝宜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0

    4年間我所有系爭395土地有新建建物，當時有在隔壁系爭39

    6土地設定套繪，因為原本建築師可能是面積算錯了，申請

    不過，我先生說建築師建議我們去跟隔壁土地承租，我先生

    有去跟隔壁土地所有權人即在場原告談，我先生說就是跟隔

    壁土地租幾坪，以現金付租金幾萬元，一次付清，讓我們廠

    房可以辦過，建築師有寫手稿讓我們抄，沒有寫租期到何時

    ，當時有二張用手寫的合約，一張原告留著，一張給我們，

    我記得好像有原告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我們的合約就拿給

    建築師去辦理，我沒有留存，這些事都是我先生在處理等語

    (訴字卷第136頁至第137頁)；及證人黃昭文建築師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於104年間有接受申請人（即謝宜庭）委託設計

    ，我們要到工務局申請建照，申請人有提供系爭395、396土

    地所有權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我才有身分證字號去申請

    土地第一類謄本，確認申請的土地對不對。本案我都是跟承

    包商基耀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簡基耀接洽，簡基耀跟我說申請

    人說他的房子不夠大，他要再大一點，我告訴他們除非土地

    面積增加，才可以蓋大，可以做變更設計，那時研究結果，

    承包商認為只要再買4米乘以12米的隔壁土地，就可以滿足

    申請人要蓋多大的房子，我跟簡基耀說系爭396土地所有權

    人要出具同意書給系爭395土地所有權人使用，這張土地同

    意書是簡基耀拿給我的，我就附在申請書裡面，幫申請人辦

    變更設計，至於簡基耀是怎麼跟系爭396或395土地的地主接

    洽我不清楚等語明確(訴字卷第129頁至第134頁)，觀之系爭

    同意書上亦記載原告之詳細資料(身分證字號、生日、地址

    等)，倘非由原告提供，他人如何能完成填載，益徵前開證

    人所述可採，堪認系爭同意書乃經原告同意後所出具，應為

    真正。　　

　㈢至原告雖否認系爭同意書上之印文真正且主張非原告所蓋用

    等語(訴字卷第111頁)，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同意書

    上之印文為盜刻盜蓋一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

    證據以實其說，其徒空言質疑系爭同意書之真實性，自無從

    採信。又原告另主張本件縱使有借用，租期也只到系爭建物

    辦理完畢，因為後續沒有再給付租金，就沒有使用權等語(

    訴字卷第139頁)，然依前開證人謝宜庭證述，系爭同意書上

    未記載使用期限，兩造亦未特別約定使用期限，則衡以法定

    空地之規範目的及意旨，而謝宜庭給付價金予原告以取得原

    告同意出具之系爭同意書，作為興建系爭建物及取得相關執

    照之先決要件，雙方若無特別約定期限，則使用期限自以至

    「系爭建物不堪使用為止」始符常情，否則若如原告所述執

    照辦過後就沒有使用權而可以解除套繪，將立即影響系爭建

    物之合法性，自有違常情及經驗法則，其此部分主張自難採

    信。

　㈣從而，原告係基於其自行同意之系爭同意書而受到土地套繪

    管制，而系爭同意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既無消滅或終止事由

    ，則系爭建物坐落法定空地部分雖占用原告系爭396土地，

    然因有前開約定之法律關係，原告於法令上顯有容忍之義務

    ，故取得系爭建物之後手即被告並無不法侵害原告系爭396

    土地之所有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妨害除

    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協同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申請

    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築套繪管

    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如變更後聲

    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

    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90號

原      告  陳金和  

訴訟代理人  許琬婷律師

被      告  謝彩鈴  

訴訟代理人  林承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套繪管制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原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104)高市工建築使字第02617號使用執照(下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解除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396土地)之套繪管制。」嗣變更訴之聲明為：「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築套繪管制。」(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今原告欲為系爭396土地上建物申請建築及使用執照，始發現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為系爭使用執照記載為高雄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建築基地之一部，而不得申請建築、使用執照，惟被告現並無使用系爭396土地進行套繪之合法權源，是系爭建物前開註記，妨害原告對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之行使，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三、被告則以：被告係於民國111年8月24日向訴外人即系爭建物起造人謝宜庭購得系爭建物，而謝宜庭向高雄市政府申請核發建照執照及使用執照時，原告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訴字卷第65頁、第67頁，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謝宜庭使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而一併套繪為系爭建物之法定空地，則系爭建物因本件套繪關係始合法存在，且係得原告之同意，原告就此應自我拘束而有禁反言之情形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396土地為原告所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395土地）為被告所有。

　㈡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領有(102)高市工建築字第03067號建造執照，於第2次變更設計時增加系爭396土地(部分使用)，該建物領有系爭使用執照，該執照基地範圍為系爭395土地（面積339.94平方公尺）、系爭396土地(部分使用，使用面積48.9平方公尺)。

　㈢系爭395土地及系爭建物嗣由謝宜庭出售予被告，並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在案。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前開所謂妨害者，係指以占有以外方法，客觀上不法侵害所有權或阻礙所有人之圓滿行使其所有權之行為或事實而言。次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者，推定為真正；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民法第3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而印章由自己蓋用，或由有權使用之人蓋用為常態，由無權使用之人蓋用為變態，故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應就此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214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建物起造人為謝宜庭，因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人即原告於104年間出具系爭同意書予謝宜庭，同意謝宜庭使用系爭396土地作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同意使用面積為48.9平方公尺，並由謝宜庭委託之黃昭文建築師事務所持上開同意書辦理變更設計，並申請系爭使用執照，致系爭396土地遭高雄市政府套繪管制，供系爭建物使用，成為系爭建物之法定空地之一部分等情，有系爭同意書附於(102)高市工建築字第03067號建造執照第2次變更設計全卷資料及系爭使用執照全卷資料在卷可佐(訴字卷第37頁至第88頁、審訴卷第47頁至第123頁)，且經證人謝宜庭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04年間我所有系爭395土地有新建建物，當時有在隔壁系爭396土地設定套繪，因為原本建築師可能是面積算錯了，申請不過，我先生說建築師建議我們去跟隔壁土地承租，我先生有去跟隔壁土地所有權人即在場原告談，我先生說就是跟隔壁土地租幾坪，以現金付租金幾萬元，一次付清，讓我們廠房可以辦過，建築師有寫手稿讓我們抄，沒有寫租期到何時，當時有二張用手寫的合約，一張原告留著，一張給我們，我記得好像有原告的身分證影本正反面，我們的合約就拿給建築師去辦理，我沒有留存，這些事都是我先生在處理等語(訴字卷第136頁至第137頁)；及證人黃昭文建築師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4年間有接受申請人（即謝宜庭）委託設計，我們要到工務局申請建照，申請人有提供系爭395、396土地所有權人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我才有身分證字號去申請土地第一類謄本，確認申請的土地對不對。本案我都是跟承包商基耀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簡基耀接洽，簡基耀跟我說申請人說他的房子不夠大，他要再大一點，我告訴他們除非土地面積增加，才可以蓋大，可以做變更設計，那時研究結果，承包商認為只要再買4米乘以12米的隔壁土地，就可以滿足申請人要蓋多大的房子，我跟簡基耀說系爭396土地所有權人要出具同意書給系爭395土地所有權人使用，這張土地同意書是簡基耀拿給我的，我就附在申請書裡面，幫申請人辦變更設計，至於簡基耀是怎麼跟系爭396或395土地的地主接洽我不清楚等語明確(訴字卷第129頁至第134頁)，觀之系爭同意書上亦記載原告之詳細資料(身分證字號、生日、地址等)，倘非由原告提供，他人如何能完成填載，益徵前開證人所述可採，堪認系爭同意書乃經原告同意後所出具，應為真正。　　

　㈢至原告雖否認系爭同意書上之印文真正且主張非原告所蓋用等語(訴字卷第111頁)，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同意書上之印文為盜刻盜蓋一節負舉證責任，然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其徒空言質疑系爭同意書之真實性，自無從採信。又原告另主張本件縱使有借用，租期也只到系爭建物辦理完畢，因為後續沒有再給付租金，就沒有使用權等語(訴字卷第139頁)，然依前開證人謝宜庭證述，系爭同意書上未記載使用期限，兩造亦未特別約定使用期限，則衡以法定空地之規範目的及意旨，而謝宜庭給付價金予原告以取得原告同意出具之系爭同意書，作為興建系爭建物及取得相關執照之先決要件，雙方若無特別約定期限，則使用期限自以至「系爭建物不堪使用為止」始符常情，否則若如原告所述執照辦過後就沒有使用權而可以解除套繪，將立即影響系爭建物之合法性，自有違常情及經驗法則，其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

　㈣從而，原告係基於其自行同意之系爭同意書而受到土地套繪管制，而系爭同意書所約定之法律關係既無消滅或終止事由，則系爭建物坐落法定空地部分雖占用原告系爭396土地，然因有前開約定之法律關係，原告於法令上顯有容忍之義務，故取得系爭建物之後手即被告並無不法侵害原告系爭396土地之所有權，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妨害除去請求權，請求被告協同就系爭使用執照向高雄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變更，並解除原告所有系爭396土地之建築套繪管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如變更後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不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